
學分審查說明
中山大學師培中心



請自行下在列印並確實檢核



專業課程學分認證申請表
• 師培中心網頁→課程規劃→教育專業課程
→教育學程成績審查



專業課程學分科目及學分表

• 師培中心網頁→課程規劃→教育專業課程

請依據取得師資生
資格學年度適用



1.自行編號(審查表、學分表、成績單正本)
2.以螢光筆標記(紅框部分、成績單)
3.本學期修習自行填入



實地學習認證表
• 施培中心網頁→表單下載→課程相關表單→【1-05】
• 103學年度起師資生：服務學習20小時、實地認證時數54小時
• 如有參加史懷哲之同學可附史懷哲證書即可



專門課程學分申請表、科目及學分表
• 師培中心網頁→課程規劃→專門課程→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表

申請表

學分表



1.自行編號(申請表、學分表、成績單)
2.以螢光筆劃記(紅框部分與成績單)
3.申請表上不申請採認的科目請整列(含表
格)刪除



專門課程

• 有兩學期以上成績，請分列填寫。

• 專門學分超過10學年者，請附「相關領域從事教職、進修或卓越表現證
明」。

• 專門科目名稱略異而內容相似者須提供課程大綱，並經相關系所審查認定。

• 有採認他校課程學分者，需檢附該校歷年成績單與畢業證書影本，並寫上
對應之編號。

• 102學年度起之英文科師資生需另檢附B2級以上英文檢定合格證明文件(需
含聽、說、讀、寫4項檢測成績)。



其他注意事項

• 成績單正本：寫上與專業及專門對應之編號，並以螢光筆劃記(不可共用
同一份成績單)

• 選課紀錄：參加審查之當學期如有正在修習之課程，請檢附選課紀錄並
寫上專業及專門對應之編號，並以螢光筆劃記(不可共用同一份紀錄)。

• 學分審查資料皆紙本繳件，可單面列印。

• 105學年度起之師資生需修習「生涯發展教育」、「職業教育與訓練」課
程，審查時請檢附相關修習證明文件。

• 專業課程如有辦理抵免，請檢附「抵免證明」影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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